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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银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

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  

 
(银政办发〔2009〕24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直属机构： 

  《银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经市机构编制委员

会审定，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请抓紧组织

实施。 

  二OO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银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银川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



通知》（宁党发〔2009〕67号），设立银川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市卫生局部门管理机

构。 

  一、职责调整 

  （一）划入职责 

  将市卫生局承担的食品卫生许可，餐饮

业、食堂等餐饮环节的监管职能和保健食品、

化妆品监督管理的职责划入银川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二）强化职责 

  1、加大对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督。 

  2、加大对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的监督。 

  3、强化96311举报受理中心的服务功能。 

  （三）划出职责 

  将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和组织查处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的职责、拟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并组织实施的职责划入市卫生局。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执行国家有关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

妆品和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方

针、政策；拟订银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相

关政策和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餐饮服务许可和餐饮服务环节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监督实施餐饮服务环节食

品安全管理规范；开展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

状况调查和监测工作。 

  （三）监督实施保健食品标准和化妆品标

准；负责保健食品、化妆品的有关许可及监督

管理工作。 

  （四）负责药品、医疗器械行政监督；监

督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生产、流通、使

用方面的质量管理规范。 

  （五）监督实施国家药品、医疗器械标

准；组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

件监测；组织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

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六）监督管理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

全；加强放射性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

精神药品的监督。 

  （七）组织查处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和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以及化妆品的研

制、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八）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卫生局

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4

个内设机构。 

  （一）综合处 

  负责协调和督办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机关



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统计、信息、保

密、信访、财务、人事、政务公开和国有资产

管理等工作；负责党务、精神文明建设；负责

文稿起草及宣传工作；负责监察室工作；负责

依法治理、案件的法制审核、行政复议等工

作；承担本部门行政流程再造设计及对流程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考核的工作。 

  （二）药品安全监管处 

  监督药品生产企业药品质量安全；负责药

品经营企业行政许可；负责市区内药品零售企

业的日常监督；负责实施药品零售企业GSP认

证；负责药品使用环节质量监督；负责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负责特殊管理药品监督；负责组

织查处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违法案

件；参与基本药物制度落实、药品三统一工

作；负责组织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

理；负责组织实施诚信体系建设；承担涉及药

品广告监测工作。 

  （三）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处（保健食品化

妆品监管处） 

  负责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审核二类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事项的申请；负责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日常监督；负责医

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负责组织查处医疗器械

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负责

保健食品、化妆品的有关行政许可；负责保健

食品、化妆品安全监督工作；负责监督实施保

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管理规范；负责开展保健

食品、化妆品安全状况调查和监测工作。承担

 


